关于《瓦房店市工业企业、总部经济、项目引荐人三个系列招商优惠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依据、背景

《瓦房店市工业企业、总部经济、项目引荐人三个系列招商优惠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细则”），主要是为了落实工业企业、总部经济、项目引荐人兑现标准及程序。本“实施细则”借鉴了《大连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大委发【2018】26号），开原市、普兰店区、庄河市等其他地区的兑现办法，并结合我市财力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二、“实施细则”的主要内容

“实施细则”按照审委会职责、奖励范围、申请材料、奖励具体标准、兑现程序、相关要求六部分进行阐述。
三、征求意见的过程、情况

“实施细则”共征求意见三次，召开研讨会一次，修改五次，形成了最终稿。

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对“补充通知”“实施细则”这两个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个别条款在语言表达上按照意见书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，没有原则性要求。市场监督局又进行了公平竞争性审查和备案。司法局又进行了合法性审查。经市政府九届五十六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按照周振雷市长要求现呈请市委常委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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